
 

 



 

 

>>>编者按 

进入新时代，检察官要着力培养专业能力、专业精神，提高履职本领。江苏检察机

关将“专业化”作为 2018 年江苏检察“关键词”，突出加强检察专业能力建设。近期，

我们推出“新时代检察官”系列报道，围绕江苏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，通

过展示主要业务条线检察官办理的典型案件，“以案说人”，推出一组新时代检察官

或检察官办案组群体，树立新时代检察官的职业形象，从而激励广大检察干警在服务

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征程上不断提高司法履职本领，努力答好新时代检察工作人民满

意答卷。 

 

沐杰：“工匠精神”锻造精品案件 

埋首卷宗时，他满心满眼都是案情，指尖轻划纸面时的专注，像极了低头自顾自

雕琢工艺品的匠人。 

扎根公诉 13年，办理案件千余件。泰州市姜堰区检察院检察官沐杰从细微处抽丝

剥茧，让案件拨云见日，曾获评全国检察机关优秀刑事抗诉案件，先后记个人三等功

四次。他用精雕细琢、精益求精的‚工匠精神‛，锻造了一个又一个‚精品案件‛。 

差一点‚翻了船‛ 

案件发生在监控盲区，犯罪嫌疑人坚持‚零口供‛，其家属多次通过网络炒作案

情，质疑司法机关办案公正性，关键证人在法庭上变卦，怎么办？ 

人物·2018年第五期 第 1页 



 

回想起自己办理的周某过失致人死亡一案，沐杰连说那真是悬崖陡壁驶牛车——

好险！ 

被告人周某与被害人张某在车站发生纠纷，周某用拳击打张某头部致其倒地，后

送医院不治身亡。在车站附近摆摊的证人杭某称目击了事情全过程，由于没有直接的

视频录像，杭某的证言成了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。开庭前杭某言之凿凿，没想到

在法庭上却突然‚变了卦‛，一再以时间久、记不清等理由敷衍搪塞。 

面对被告人可能无罪的结果，大家都为沐杰捏着一把汗。‚压力就是动力，我要

做的就是查个水落石出！‛延期审理期间，沐杰没有放过前期证据审查中的任何一个

疑点。他调阅了总时长近 100小时的监控录像，通过直方图调整、亮度曲线拉伸等操

作，提升图像清晰度，一帧一帧回放复核。 

沐杰注意到，在不同监控画面中，拍摄到同一场景的显示时间有数秒到一分钟左

右的出入，为查明案发时间，沐杰以离现场最近的 6113号客车车载监控视频显示时间

为基准，逐一调整其他视频的相对时间，理清了事件发展的先后顺序，证实事发时杭

某并不能看到当事人所在位置，对其此前的证言果断予以排除，同时通过公安机关找

到了其他 2名在场证人。 

按照证人描述，沐杰先后 8次到案发现场实地查看情况，模拟被害人张某倒地情

况，重新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证据体系。在第二次庭审中，沐杰成竹在胸，有理有据，

迅速击溃被告人周某的心理防线，在事实和证据面前，周某当庭俯首认罪，随后及时

履行了赔偿责任，相关舆情也很快得到化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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‚‘零口供’‛案件面前，要排除一切合理怀疑，穷尽可能搜集到所有证据，方

能立于不败之地‛，沐杰在办案反思中写道。直到现在，他还每每用这起案例警醒自

己。 

 

‚意外收获‛不放过 

行使追诉权、抗诉权，是公诉机关法律监督的‚利刃‛，2016年 12月，一起‚追

诉+抗诉‛的成功监督案件，经过沐杰为期一年的努力和坚持，终于划上了圆满句号。 

2015年 1月，唐某、杨某因涉嫌传授他人制造毒品技术被公安机关抓获，审查起

诉期间，二人对传授犯罪方法的行为供认不讳，加上其他证据印证，直接提起公诉似

乎顺理成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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‚审查不是点到为止‛，在全面阅卷的过程中，沐杰有了‚意外收获‛——杨某

曾供述此前通过 QQ认识了河南汝州的几个朋友，并在当地一起试制出售过少量冰毒。

尽管杨某只提及一次，移送审查起诉时也未认定这一情节，但事关重大，沐杰决定一

查到底。 

为此，沐杰与侦查人员及时赶往汝州，对接当地公安、检察机关，发现杨某与当

地正在侦办的一起制造、贩卖毒品案关联密切。 

通过全面收集证据，讯问同案犯罪嫌疑人，核实相关证人证言，实地查看作案现

场，沐杰最终查明杨某曾于 2014年 10月在汝州非法购买麻黄素等制毒原料，与他人

共同试制一批冰毒，其中出售给周某 30克。 

2016年 8月 13日，姜堰区检察院依法对杨某、唐某提起公诉，其中对杨某涉嫌制

造、贩卖毒品罪的相关事实依法追诉。一审判决对杨某、唐某传授犯罪方法的事实予

以认定，同时认定杨某伙同他人贩卖冰毒 30克。但法院认为，‚杨某伙同他人制造毒

品具体数量无法查明‛，对其制造毒品的事实未予认定。 

收到判决书后，沐杰针对一审判决认定的罪名提出了异议，根据《刑法》第 347

条的规定，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，无论数量多少，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。 

沐杰认为，一审判决以‚制造毒品数量无法查明‛对其制造毒品的行为未予认定，

属于事实认定有误，在法定期限内，他依法对该案提出抗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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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终，二审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，以贩卖、制造毒品罪、传授犯罪方

法罪，将杨某从有期徒刑十三年改判为十三年六个月。 

啃好第一只‚螃蟹‛ 

2017年 8月，一起微信‚抢红包‛外挂案移送姜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。戴某等人

自 2016年 10月开始，编写制作出用于微信、QQ抢红包的外挂软件后，组织团队线上

销售，仅半年就获利 1000余万元。 

由于涉案人员多，交易数据庞杂，案件专业性强，加之属于新类型案件，在事实

认定和法律适用上难点颇多。 

‚没有翻不过的山，没有办不了的案！‛全国此前尚无‚抢红包‛外挂判例，也

找不到明确的司法解释可参考，看到摞得高高的 20多本卷宗，沐杰就知道这第一只‚螃

蟹‛不好啃。 

对于程序编码、计算机术语这些专业问题，沐杰坦言自己是‚门外汉‛，为了全

面理解案情，准确定性，他一再跑图书馆，恶补计算机知识，认真研读专业机构出具

的关于红包外挂运行原理的司法鉴定意见，专程赴上海、深圳向鉴定专家、腾讯公司

安全技术人员就有关问题进行请教探讨。 

此案涉及侵犯著作权、非法经营等多项罪名，经反复斟酌后，沐杰在破坏计算机

信息系统罪及提供侵入、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、工具罪之间衡量定夺，两个

罪名接近，且姜堰检察院均未办理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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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准确界定罪名，关键在于确定‚抢红包‛外挂是否具有‚破坏性‛。从用户体

验来说，安装外挂并不影响微信正常使用。 

为了有更为简明直观的认识，沐杰通过侦查实验，后台观看微信红包程序代码的

运行方式，比照司法鉴定书上的检材程序反编译代码分析结果查看，证实外挂程序通

过非法侵入微信系统，只是调用数据，增加功能，并未对微信系统的整体运行进行破

坏，因此不宜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。 

2018年 1月 25日，姜堰区检察院以戴某等 10名被告人涉嫌提供侵入、非法控制

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、工具罪向法院提起公诉。 

4月 12日，该案庭审终结，沐杰的公诉意见得到了对方律师的认可，被告人均当

庭认罪。据悉，法院将于近日作出判决。 

‚干好公诉工作，就是要从质疑处发现方向，在坚守中奋力前行，努力在每一起

案件中实现公平正义。‛沐杰说。（包 婧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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